肥料生产、经营、使用明白纸
1. 肥料生产企业需严格遵守的制度有哪些？ 
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制度、环保要求制度、生产质量制度、原料管理制度、劳动纪律制度、管理体系建设制度、肥料仓库管理制度等。代加工肥料生产还应遵循国家相应规定。 
2.肥料经营单位需严格遵守的制度有哪些？ 主要包括遵守法律法规、进货验收制度、产品质量责任、说明与提供凭证、分类存储与管理、禁止混放与确保质量等方面的制度。肥料经营单位不得在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饲料等，且必须保证所经营的肥料质量，禁止销售无登记证、无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文件、无产品质量标准生产的肥料。 3.肥料使用者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？ 主要包括肥料选择与配比（依据作物需求选择、土壤检测与平衡施肥）、施用方法与时机、安全与环保（人体防护和生态保护）、特殊肥料注意事项（有机肥使用、微生物肥料）、法规与记录、遵守当地肥料使用法规（如欧盟的硝酸盐指令限制氮肥用量）等事项。合理施肥需兼顾“作物需求、土壤状况、环境友好”三大核心，通过科学配比、精准施用和动态调整实现高效可持续农业。建议农户结合专家指导与数字化工具（如测土配方APP）提升施肥精准度。 
4.购买肥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 避免认为高科技就等于高成本，新概念就等于好产品，价格高就是好产品，养分多就实用，承诺多就服务多。一是四看原则：查看经营者的资质；查看产品合格证、肥料检验单，并索取购销凭证；查看肥料标识，了解肥料的养分含量、用途、用法和注意事项；查看肥料企业是否办理了有关手续。二是四不要原则：不要贪图小便宜，购买假劣肥料；不要被包装上的夸大其词所迷惑；不要盲目相信新概念；使用中出现问题应及时举报。三是选择合适的肥料品种：根据作物生长和品质需要选购适合的肥料品种。四是检查包装和标识：确保包装完好，标识规范，避免购买未经登记的肥料。五是了解肥料的质量标准：例如，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氮、磷、钾的含量要求。六是索取并保留购费凭证：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，农民朋友可以在购买肥料时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，确保农作物能够获得所需的营养，同时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 
5.生产、经营假肥料需要承担何种责任？ 生产、经营假劣肥料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市场秩序，也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。根据相关法律，生产、经营假劣肥料需要承担以下责任： 行政责任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，包括但不限于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责令停止生产或销售等。 刑事责任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，生产假农药、假兽药、假化肥，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种子，或者生产者、销售者以不合格的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种子冒充合格的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种子，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；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；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 民事赔偿责任：如果因为使用了假劣肥料导致农业生产损失，受害者可以依法追究生产者或销售者的民事赔偿责任，要求其赔偿因假劣肥料造成的经济损失 
6.假劣肥料有哪些特征？ 假肥料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： 包装标识：假肥料的包装上通常没有生产许可证、执行标准、登记证号、备案号、通用名称等以上信息中的一项至多项，或者这些信息模糊不清。此外，假肥料的包装可能较为粗糙、质量差、易破漏，并有二次封口现象。 外观：假肥料的颜色可能不均匀，颗粒大小不一，表面粗糙且容易吸湿。例如，真磷酸二铵呈灰白色或淡黄色，颗粒大小均匀，表面光滑且不易吸湿；而假磷酸二铵可能呈现暗黑色或颜色过于鲜艳，颗粒大小不均，表面粗糙且容易吸湿。 气味：假肥料的气味可能过于刺鼻或没有明显的气味。合格的肥料通常具有轻微的刺激性气味和味道。 溶解性：假肥料在水中的溶解情况可能不佳，溶解缓慢或者溶液浑浊不清。优质肥料在溶解度范围内能够完全溶解。 养分含量：假肥料的养分含量可能不足，甚至不含有效成分。例如，劣质过磷酸钙的有效磷含量低于8%（低标准应达12%）。 掺杂：假肥料可能在原料中掺入沙子、泥土、石粉等杂质，使得肥料重量增加而实际养分含量不高。有时还可能掺入对农作物有害的物质。 虚假宣传：假肥料的宣传信息可能与实际不符，误导消费者。其宣传手段包括广告、宣传册和网络宣传等。 通过以上特征，消费者可以初步判断肥料的真假。在购买肥料时，应选择正规渠道，并仔细检查肥料的包装、外观、气味等特征。 
7.买到假劣肥料怎么办？ 
[bookmark: _GoBack]一要收集证据。 凭证：包括发票、收据或转账记录等，证明与销售者的买卖关系。 产品标识：留存假肥料的包装、标签及说明书，如果上述材料存在虚假宣传或误导性描述，可作为欺诈行为的重要证据。 检验报告：委托具有CMA或CAL认证的权威机构对假肥料进行质量鉴定，并取得相应的检验报告。该报告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具有法律效力。 损失证明：包括减产情况记录、收入减少的证明材料（如对比往年收入的分析）、额外投入的费用凭证等。 现场勘查记录：如果条件允许，农户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现场勘查，对假肥料造成的危害后果进行公证。 证人证言：其他农户或农业技术人员的证言可以作为辅助证据，证明使用该肥料后普遍出现的问题。 
二是依据法律索赔 
合同法基础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60条，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。农户与农资销售者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，销售者负有按约定提供符合质量标准肥料的义务。如果销售者提供的肥料存在质量问题，构成违约，农户有权要求赔偿损失。 
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5条，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存在欺诈行为时，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其损失，并可以要求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。 
产品质量法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41条至第50条，生产或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的产品，受害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。农户可以依据该法律主张损害赔偿，并要求生产商或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。 
侵权责任法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6章规定，若因使用假冒肥料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，农户可以基于侵权行为向生产商或销售者主张赔偿损失。 
三是注意事项 
特殊情况下诉讼时效中断：农户向销售者提出异议、通过行政投诉或向媒体曝光等维权的，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，可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。 综上所述，在面对疑似假肥料的情况下，请及时采取上述措施以保护自身权益。
